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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171][bookmark: _Toc17719][bookmark: _Toc135][bookmark: _Toc28000]荣昌昌州“1·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24828][bookmark: _Toc11173][bookmark: _Toc23865][bookmark: _Toc16766]
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有关规定，重庆市荣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荣昌区安委办”）牵头成立评估工作小组，对荣昌昌州“1·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现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4492]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58]2025年1月13日18时52分许，郑某坤驾驶重庆市永川区雨帝物流有限公司所属的渝DV5***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渝D3***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沿国道348线由荣昌城区方向往广顺街道方向行驶，行至重庆市荣昌区国道348线1519km+300m处，与车行方向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相撞，造成该行人死亡的一起一般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区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事故调查报告经批复依法向社会进行了公布。
[bookmark: _Toc16258]二、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由重庆市荣昌区安委办组织，参加事故调查的相关部门派员组成评估组，依据《荣昌昌州“1·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评估组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
[bookmark: _Toc5731]三、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928]（一）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bookmark: OLE_LINK8]事故发生后，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对重庆市永川区雨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帝公司）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的通知（永道运发〔2025〕190号），要求按照《荣昌昌州“1·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落实整改和防范措施。2025年5月20日，雨帝公司向永川区交通运输委提交整改报告，经永川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验收整改合格。
（二）事故责任人员追究落实情况。
1.郑某坤，事故车辆驾驶员。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超过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道未停车让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025年9月9日，经荣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决定对郑某坤不刑事起诉。2025年9月9日，荣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郑某坤道路交通违反行为作出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250元的行政处罚。
2. 雷某波，事故车辆实际所有人，2023年11月13日，与雨帝公司签订《车辆服务合同》，作为公司登记的驾驶员。因违反雨帝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已被公司处罚200元。
[bookmark: _Toc26173]四、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16771][bookmark: OLE_LINK56]（一）雨帝公司。
[bookmark: _Toc19789][bookmark: _Toc25983][bookmark: _Toc6859]评估工作小组成员在现场通过对雨帝公司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图1），其情况如下：一是隐患排查治理方面。企业已按照 “四不放过” 要求，常态化开展日、周、月度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安全风险防控基础得到夯实（图2）。二是人员管理方面。加强驾驶员管控力度，严格人员审核管理，对新更换驾驶员及时组织安全培训，规范建立驾驶员专属档案，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得到强化（图3）。三是动态监控方面。全面更新更换 GPS 监控设备，配置 2 名专职监控人员，保障监控设备稳定正常运行，有效落实车辆动态 GPS 管理制度（图4）。四是责任落实方面。健全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日常监督考核力度，对违规违纪人员开展考核问责，层层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图5）。


















图1 评估工作小组对公司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图2 重庆雨帝公司隐患排查治理开展情况










图3 驾驶员更换档案建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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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GPS 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图5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二）重庆市永川区交通运输委员会。
[bookmark: _Toc25495][bookmark: _Toc20580][bookmark: _Toc11272]一是强化主体责任落实。已对雨帝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职责，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建立健全日常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密切关注驾驶员“四态”，加强营运车辆GPS动态监管，对违法行为及时预警，预防事故发生；二是严格企业安全检查。按照年度工作计划，严格对各货运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和指导帮扶，2025年指导帮扶货运企业91家次，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问题56个；三是强化科技监管。在货运企业全面使用安全风险管理系统，行业通过系统督促企业及时进行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提高安全监管效能；四是完善安全工作机制。2025年在全区各货运企业内全面推进安全风险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确保货运企业安全风险防控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规范化、标准化，提高企业事故防范能力，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督促所辖企业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加强对辖区道路货物运输企业GPS终端数据信号异常及人车不符上路行为的监管执法，切实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三）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bookmark: _Toc24919]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吸取事故教训，加强路面管控。2025年，针对事故发生地昌州街道，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昌州大队着重加强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驾驶人的管控力度，严查货车“三超”违法行为，共查处货车违法行为3899余件。2025年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12次，其中在学校开展宣传教育8次、社区和货运场站各2次。
五、评估意见
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各单位按照区政府批复意见，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事故责任人及有关单位吸取事故教训，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荣昌昌州“1·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
（重庆市荣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代章）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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